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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
补充基准

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

违法行为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公告附近居民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
业的，应当取得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
指定的部门的证明，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由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公告附近居民的。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有公告但不符合机关规定 1

未按照规定公告，但有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的 2

未按照规定公告，未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的 3

未按照规定公告，未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并
弄虚作假的

5

建设地点

4 类声环境功能区 1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2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3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4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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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2

违法行为 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 排放噪声、产生振动，应当

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关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超标情况

超标 5分贝以内的 1

超过 5 分贝以上 10 分贝以内的 3

超过 10 分贝以上的 5

建设地点功
能区划

4 类声环境功能区 1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2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3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4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5

超标时段

6:00-12:00 或 14:30-22:00 1

12：00-14:30 或 22:00－次日 6:00 5

备注
建设地点在 0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时间为 12：00-14:30 或 22:00－次日 6:00、超标

10 分贝以上拒不改正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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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3

违法行为 未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他噪声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 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
他噪声，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三）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三）未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他噪声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
染的。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超标情况

超过 5 分贝以内 1

超过 5 分贝以上 10 分贝以内的 3

超过 10 分贝以上的 5

建设地点

4 类声环境功能区 1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2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3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4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5

违法事实

有采取措施，但无明显效果 1

未采取措施的 5

备注
建设地点在 0类声环境功能区、超标 10 分贝以上未采取措施拒不改正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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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4

违法行为
居民住宅区安装共用设施设备，设置不合理或者未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
不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八条 居民住宅区安装电梯、水泵、变压
器等共用设施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合理设置，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符
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
已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区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施设备由专业运营单位负责维
护管理，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居民住宅区安装共用设施设备，
设置不合理或者未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不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

准要求的；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超标情况

未超标的 1

超过 5 分贝以内 3

超过 5 分贝以上 10 分贝以内的 4

超过 10 分贝以上的 5

违法事实

设置基本合理，已采取部分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 1

设置基本合理，但未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 3

设置不合理，且未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或不
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的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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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5

违法行为
对已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区共用设施设备，专业运营单位未进行维护管理，不符合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八条 已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区电梯、水
泵、变压器等共用设施设备由专业运营单位负责维护管理，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

关标准要求。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对已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区
共用设施设备，专业运营单位未进行维护管理，不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

求的。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专业运营单位按要求进行维护管理，但仍不符合民用建筑
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的

1

有专业运营单位进行维护管理，但是未按照要求进行维护
管理

3

专业运营单位未进行维护管理的 5

超标情况

未超标的 1

超标 5分贝以内的 3

超过 5分贝以上 10分贝以内的 4

超标 10 分贝以上的 5

备注



- 6 -

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6

违法行为
经营餐饮服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在餐饮经营服务活动中产生的噪声、振动超过排放标准

的

违反条款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经营餐饮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二）噪声、振动排放符合规定标准；

处罚依据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餐饮服务的单位或

者个人在餐饮经营服务活动中产生的噪声超过排放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有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的 1

未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的 5

超标情况

超过 5 分贝以内 1

超过 5 分贝以上 10 分贝以内的 3

超过 10 分贝以上的 5

备注
超过 10 分贝以上、未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拒不改正的，处罚款，并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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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7

违法行为 违反规划用途，在住宅小区内经营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娱乐及其他服务项目

违反条款

《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第九条 住宅小区（包括居民住宅及住宅楼

下商场、杂物间、车库等）内不得违反规划新建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饮食、娱乐及其他

服务项目。

处罚依据

《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违反本规定，在住宅小区内违

反规划用途经营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饮食、娱乐及其他服务项目，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项目建设情

况

主体工程已开工建设但未建成或已建成但尚未投入生产使用 1

主体工程已建成并已投入生产使用 3

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行 5

项目应报批

的环评文件

类型

登记表 1

报告表 3

报告书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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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8

违法行为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

施、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

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

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烟

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

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安装国家免检认证的油烟净化设施且有使用，但超过排放标准

排放油烟的
1

安装未经国家免检认证油烟净化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

措施，但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
3

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或者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超过排

放标准排放油烟的
5

基准灶头

数

基准灶头数 1个以上 3个以下的，无法确定基准灶头数时，餐

饮项目的面积不足 100 平方米的
1

基准灶头数 3个以上 6个以下的，无法确定基准灶头数时，餐

饮项目的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 500 平方米以下的
3

基准灶头数 6个以上的，无法确定基准灶头数时，餐饮项目的

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的
5

备注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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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9

违法行为
在居民住宅楼等非商用建筑、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

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

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

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

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

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基准灶头

数

基准灶头数 1个以上 3个以下的，无法确定基准灶头数时，餐

饮项目的面积不足 100 平方米的
1

基准灶头数 3个以上 6个以下的，无法确定基准灶头数时，餐

饮项目的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 500 平方米以下的
3

基准灶头数 6个以上的，无法确定基准灶头数时，餐饮项目的

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的
5

违法事实

新建、改建、扩建尚未建成的 1

新建、改建、扩建已建成尚未投运的 3

新建、改建、扩建、已建成投运的 5

备注 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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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0

违法行为
在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居民住宅楼等非商用建筑、商住综合楼内，个人和有关单位封

堵、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的

违反条款

《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款：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居民住宅楼等

非商用建筑、商住综合楼，个人和单位应当通过专用烟道排放油烟，不得封堵、改变

专用烟道，不得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

处罚依据

《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三款：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配套设立专用

烟道的居民住宅楼等非商用建筑、商住综合楼内，个人和有关单位封堵、改变专用烟

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部分封堵或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未超标的 1

部分封堵或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超标的 3

封堵、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超标，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的
5

违法地点

二类功能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1

二类功能区（居民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 3

一类功能区 5

备注 拒不改正的，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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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1

违法行为
经营餐饮服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对餐饮业专用烟道的排放口高度和位置设置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

违反条款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经营餐饮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一）设置餐饮业专用烟道，专用烟道的排放口高度和位置应当符合规

范要求；

处罚依据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餐饮服务的

单位或者个人对餐饮业专用烟道的排放口高度和位置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或者未

配备、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和油水分离等设施，造成污染物超标排放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

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设置了餐饮业专用烟道，但专用烟道的排放口高度或位置不

符合规范要求的
1

设置了餐饮业专用烟道，但专用烟道的排放口高度和位置均

不符合规范要求的
3

未设置餐饮业专用烟道的 5

基准灶头

数

基准灶头数 1个以上 3个以下的 1

基准灶头数 3个以上 6个以下的 3

基准灶头数 6个以上的 5

备注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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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2

违法行为 未配备、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和油水分离等设施，造成污染物超标排放的

违反条款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经营餐饮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三）配备油烟净化装置和油水分离等设施，保证正常运行,实现污染物

达标排放；

处罚依据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餐饮服务的

单位或者个人对餐饮业专用烟道的排放口高度和位置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或者未

配备、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和油水分离等设施，造成污染物超标排放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

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装置或油水分离等设施的 1

未配备油烟净化装置或油水分离等设施的 3

未配备油烟净化装置和油水分离等设施的 5

超标情况

超标 1倍的 1

超标 2倍以上 5倍以下的 3

超标 5倍以上的 5

备注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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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3

违法行为 侵占、毁损或者移动、改变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或者

移动、改变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处罚依据

《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侵占、

毁损或者移动、改变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侵占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1

毁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2

移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4

改变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5

站点

县控点位 1

市控点位 2

省控点位 4

国控点位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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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4

违法行为 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检修或者故障期间，大气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不停止生产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 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因检修暂停使用

的，应当提前五个工作日书面报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派出机构；因突发故障不

能正常使用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派出机构书面报告。

检修或者故障期间，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不能达标的，应当停产，

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修复前不得恢复生产。

处罚依据

《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及时

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派出机构书面报告的，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不停止生产的，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废气类别

一般废气/有机废气 1

火电、钢铁、石化、水泥、炼焦、有色、化工等行业废气 3

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气 5

排放地点

二类功能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1

二类功能区（居民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 3

一类功能区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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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5

违法行为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封堵、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第二十八条 建筑物已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应当通过

专用烟道排放油烟，不得封堵、改变专用烟道，不得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

处罚依据

《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排放油

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封堵、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的，由市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其他单

位和个人封堵、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的，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部分封堵或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未超标的 1

部分封堵或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超标的 3

封堵、改变专用烟道，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超标，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的
5

违法地点

二类功能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1

二类功能区（居民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 3

一类功能区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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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6

违法行为 拒绝、阻挠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在用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人

不得拒绝、阻挠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抽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测结果

当场出示。

处罚依据

《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二）拒绝、阻挠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迟滞 10 分钟以上 30 分钟以内/提供非关键性假信息 1

迟滞超过半小时 2

阻碍或隐匿部分资料/提供假信息 3

围堵、滞留执法人员或拒绝提供资料 4

暴力抗法/伪造现场或证据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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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7

违法行为 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机动车排气检测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项 从事机动车排放检验的机构，

应当依法通过资质认定，并遵守下列规定：（二）按照国家规定的排气污染检测方法、

技术规范和排放标准进行检验，出具客观真实的检测报告，并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检

测档案；

处罚依据

《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违反本办法规定，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机动车排气检测的；

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检测车辆数

量

5 辆以内的 1

5 辆以上 10 辆以内的 3

10 辆及以上的 5

违法事实

已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方法，但检测不够规

范的
1

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检测的 3

检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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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8

违法行为 未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网，或未实时传输机动车污染物检测信息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从事机动车排放

检验的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资质认定，并遵守下列规定：（三）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联网，实时传输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信息，打印排放检验报告，实现检验数据

实时共享；

处罚依据

《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项：违反本办法规定，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罚款：（二）未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网，或未实时传输机动车污染物检测

信息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已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网，有传输机动车污染物检测

信息但未实时传输的
1

已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网，但未传输机动车污染物检

测信息的
3

未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网的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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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19

违法行为
未公开检测资格、持证上岗人员以及污染物排放限值、收费标准、监督投诉电话等相关

管理制度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从事机动车排放检

验的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资质认定，并遵守下列规定：（四）公开检测资格、持证上岗

人员以及污染物排放限值、收费标准、监督投诉电话等相关管理制度；

处罚依据

《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违反本办法规定，机动

车排放检验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罚款：（三）未公开检测资格、持证上岗人员以及污染物排放限值、收费标准、监督投

诉电话等相关管理制度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已通过资质认定，但未公开检测资格或持证上岗人员及污染

物排放限值或收费标准或监督投诉电话等相关管理制度的
1

已通过资质认定，但未公开检测资格、持证上岗人员及污染

物排放限值、收费标准、监督投诉电话等相关管理制度的
3

未通过资质认定，未公开检测资格、持证上岗人员及污染物

排放限值、收费标准、监督投诉电话等相关管理制度的
4

在公开检测资格、持证上岗人员及污染物排放限值、收费标

准、监督投诉电话等相关管理制度的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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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20

违法行为 不执行环境统计年报制度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依照国家规定执行环境

统计年报制度，及时、准确地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

处罚依据

《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一)不执行环境统计年报制度的；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不及时的 1

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环境资料不准确的 3

不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的或统

计资料弄虚作假的
5

违法单位

分类

一般排污单位 1

重点排污单位 3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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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21

违法行为 擅自移动、损坏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设施和标志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坏环境保护

和环境监测设施和标志。

处罚依据

《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四十六条第（五）项：违反本条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五）擅自移动、损坏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设施和标志的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擅自移动设施和标志的 1

擅自损坏标志的 3

擅自损坏设施的 4

擅自损坏标志和设施的 5

数量

1个的 1

2 个以上 5个以下的 3

5 个以上的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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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22

违法行为 在市区和具备条件的城镇进行建筑施工时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混凝土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在市区和具备条件的城镇必须按规定使用商品

混凝土，禁止使用锤击桩。

处罚依据

《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三)在市区和具备条件的城镇进行建筑施工时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混凝土的；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有使用商品混凝土但未按规定 1

未按规定使用商品混凝土 3

按规定使用商品混凝土，但有使用锤击桩 5

施工区域

有条件的城镇 1

市区二环以外 3

市区二环以内（含二环）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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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补充基准

序号 23

违法行为

铅酸蓄电池生产经营者、使用铅酸蓄电池产品的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未提供废旧铅酸蓄电

池更换和回收服务，建立废旧蓄电池回收台账，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保

存废铅酸蓄电池的，未交给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的

违反条款

《福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电动自行车废铅酸蓄电池应当按照危险

废物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铅酸蓄电池经营者、使用铅酸蓄电池产品的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当提供废旧铅酸蓄

电池更换和回收服务，建立废旧蓄电池回收台账，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保存废铅酸蓄电池;回收的废铅酸蓄电池应当按照相关规定送交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

的单位统一处理。

禁止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收集、贮存、转移、处置或者利用电动自行车的废

旧电池。

处罚依据
《福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环境

保护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有经营资质，能提供电池更换和回收服务，但未建立回收台

账
1

有经营资质，但未能提供电池更换和回收服务 2

有经营资质，但未按规定保存废铅酸蓄电池 3

有经营资质，但未按照规定将废铅酸蓄电池送交具有危废经

营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
4

无经营资质收集、贮存、转移、处置或者利用废旧电池的 5

涉及废旧铅

酸蓄电池的

数量

废旧铅酸蓄电池 10 个以下 1

废旧铅酸蓄电池 10 个以上不足 50 个 3

废旧铅酸蓄电池 50个以上的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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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4

违法行为 破坏、污损敖江流域水源保护区标志和告示牌的

违反条款

《敖江流域水源保护管理办法》第四条：一、二级保护区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设

置明显的保护区标志和告示牌。设置的保护区标志和告示牌，任何单位、个人不得破

坏、污损。

处罚依据

《敖江流域水源保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破坏、污损水源保护区标志和告示牌的，

由当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

应赔偿损失，并可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裁量因数 裁量因子 裁量等级

保护区域

准保护区 1

二级水源保护区 3

一级水源保护区 5

标志和告示

牌数量

污损 1个以上，3个以下的 1

破坏 1个以上，3个以下的 2

污损 3个以上，5个以下的 3

破坏 3个以上，5个以下的 4

破坏、污损 5个以上的 5

备注


